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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生态检察卫士 筑牢北疆绿色屏障
——包头市达茂联合旗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肖玥

公益诉讼作为一项维

护公共利益的司法制度，是

一项党的民心工程，也是检

察机关的“贴心”工程。近

年来，包头市达茂联合旗人

民检察院始终坚持“公益之

诉、督促之诉、协同之诉”的

职能定位，不断更新办案理

念，着力为民办实事，破解

老大难问题，从最初的“摸

着石头过河”到如今不断地

实践与探索，该院公益诉讼

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日

益凸显。

协同治理 共护水清河畅
“这条河的河道里经常有人乱堆生活垃

圾和建筑垃圾，汛期时会影响河道行洪安
全。”2023年8月，达茂旗检察院接到“益心为
公”APP志愿者提供的线索，反映达茂旗扎达
盖河种羊场段河道里垃圾成堆，无人清理。

据办案检察官调查发现，扎达盖河发源
于包头市固阳县银号镇圪臭村，是塔尔洪河
的一级支流，在达茂旗百灵庙镇达布希拉图
嘎查西一千米处汇入塔尔洪河。扎达盖河种
羊场段河道被垃圾占用，存在河道主干道堵
塞、影响泄洪的安全隐患，可能致使社会公共
利益受到侵害。

查明事实后，达茂旗检察院通过行政
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向达茂旗水务局制发
了诉前检察建议，督促其及时依法整治河
道垃圾堆倾问题，同时加强日常河道巡查，
推进扎达盖河流域保护和治理工作。

一份检察建议书，成为撬动“巨石”的杠
杆。针对这份检察建议书的建议事项，达茂
旗水务局进行了现场复核，经核查确认穿河
道路两侧存在建筑垃圾堆倾问题，根据谁实
施谁负责的原则，水务局责成相关单位整改，
消除行洪隐患，确保河道干净整洁。

“收到整改回复函后，我们及时邀请志
愿者共同对整改效果进行现场查验，发现河
道已经得到有效清理整治，河道及周边生态
环境已经得到显著改善。”办案检察官介绍。

“河湖长+检察长”联动协作机制是深化
“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生
态检察模式的重要一环。达茂旗检察院党组
成员、第二检察部主任王春霞介绍，依托“河
湖长+检察长”协作配合机制，该院充分发挥
检察监督与行政执法单位各自的职能优势，

凝聚保护合力，通过召开联席会议、信息共
享、公开听证、制定工作方案、采取联合行动
等方式，实现了同向同力守护公益的目的。
联动协作机制明确河湖管理过程中各类行政
监管主体的职责权限，由多部门联合执法，对
不履行主体责任的村级河长和包联干部进行
面对面约束提醒，对苗头性问题制发检察建
议，对违法行为人进行释法说理，化解行政执
法管护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矛盾，助力水域环
境治理，共同绘就水清河畅的生态图景。

能动履职 助力生态修复
2023年初秋时节，达茂旗某有限责任公

司正在移除拌合站设备及厂房，该厂负责人
对检察官说:“之前因为存在侥幸心理，才导
致发生了乱占农用地的行为，通过此次事件，
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认识到草原
绝不能占用。”

这起案件还要从8年前说起。
达茂旗某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1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 月 12 日期间在百灵庙镇种羊
场塔日更嘎查办理临时用地手续，占地面积2
亩。2017年1月12日后，该公司一直未办理
用地手续占用草原，非法占用草原 21.0045
亩。经鉴定，该公司长期非法占用草原导致
草原植被严重毁坏。

对此，第二检察部展开立案调查工作，
联合旗自然资源局、林草局共同实地走访，同
时召开现场会，就该地占地情况、拆除难度及
草原恢复问题进行探讨，最终一致认为应当
尽快对拌合站设备及厂房进行拆除，恢复草
原生态环境，于是出现了上述一幕。

达茂旗检察院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积极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发挥

“林草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对非法耕种草
原、非法占用草原等可能造成草原荒漠化的
案件，采取跟踪回访、检察建议、检察听证、提
起诉讼、释法说理、判后矛盾化解等多项措
施，因地制宜助推受损草原林地修复工作，并
构建“个案审查—个案突破”“类案分析—综
合治理”结构化机制，实现了个案办理与类案
总结分层递进，达到了办理一件，警示一片的
社会效果。

2021年以来，达茂旗检察院依法能动履
职，向林草、属地政府发出诉前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16件，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2件；主动开
展草原植被恢复“回头看”实地查看35次；与
行政机关召开座谈会16次，磋商会20次，召
开警示教育5次；共办理涉及草原案件31件，
督促恢复被破坏草原面积4620亩，为筑牢我
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北疆安全稳定
屏障贡献了检察力量。

心系群众 护航民生公益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药品

安全是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问题，也是
达茂旗检察院在公益诉讼工作中着重探索的
一个重要课题。

近年来，达茂旗检察院发挥“满都拉口
岸检企联络站”的作用，定期走访满都拉镇经
营进口食品的商户，对发现进口食品未加贴
中文标签、过期进口食品未及时下架可能损
害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旗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以检察之力促进
商户规范经营。

同时，达茂旗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公益
诉讼职能，切实担负起食品供应安全的法律
监督责任，在节假日、重大活动节点对农贸市

场、药店、超市多次开展食药品安全监督检
查，并先后通过多个专项监督活动对网络餐
饮安全、保健品虚假宣传、“明厨亮灶”、流动
餐饮、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开展监督。针对辖
区内部分超市存在个别商品未按规定存储条
件进行存储、散装冷冻食品未按规定标注品
名、自动售货机未公示证照等食品安全隐患，
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对损害食品安
全的行为主动“亮剑”，以检察力量推动建立
更加安全的食药品环境，守护群众美好生活。

公益保护仅靠检察机关一家之力远远
不够，需要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记者注意到，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挖掘过程中，
达茂旗检察院拓宽线索来源，让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人民监督员成为检察机关的“外脑智
库”。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公益受损突
出问题，我们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中发
掘案件线索，通过案件办理转化为公益诉讼
检察建议；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中梳理出推
动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的对策建议转化为代
表建议，共同推动解决公共权益受损问题。”
王春霞介绍，达茂旗检察院积极探索人大代
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衔接转化机制，构建起精准化打击、多元化监
督、专业化办案、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服务相
结合的全方位工作格局，从而达到了1+1>2
的监督效果，有利于推动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的有效解决。

“开展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这些年，最
大的感触就是要敢于‘亮剑’，善于创新，让公
益诉讼成为群众烦心事、揪心事的‘终点站’，
为他们的美好生活筑起坚强的法治保障。”王
春霞说。

检察官对满都拉镇进口食品商店进行现场走访。

召开某公司非法占用草原案听证会。

组织旗林草、自然资源等部门就某公司非法占用草原案召开现场会。


